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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结果：A 

对市七届人大一次会议 

第 143号建议的答复 

尊敬的徐献彬代表： 

您提出的关于“优化农村教育资源进一步推进城乡教育

一体化”的建议收悉。经与市教育局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 

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育

均衡、一体化发展问题，从 2023 年起，中央财政进一步优

化完善了城乡统一、重在农村的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。我

市结合实际也制订了相应的措施。 

一是制定工作规划，开展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工作。到 

2034 年，我市所有县区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。下发了 

《南阳市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创建工作的通知》《南阳

市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＜河南省人民政

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河南省县域义务教育优 



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实施细则的通知＞的通知》，指导各县市

区制定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年度计划，有力有序推动工

作。指导相关县对照河南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先行县创建任

务清单，认真制订实施方案，确保创建工作顺利实施。同时

将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推进情况和评估结果作为对

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的重要依据，对未按规划时

限通过国家评估认定的县进行问责。 

二是改进义务教育办学条件。实施义务教育寄宿制学校

标准化建设工程，增加学位供给，提升确需保留的教学点办

学质量，解决“城镇挤，乡村弱”问题。该事项已列入省民

生实事之一。 

三是加大教师培训力度。2022 年，通过“国培计划”培

训中小学（幼儿园）教师」2592 人次，“省培计划”培训教师 

9968 人次。组织实施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培训、新教师素养提

升培训、京宛协作培训、送培到县等市级培训项目，培训教

师」8000 人次。建立国、省、市、县、校五级培训网络，提

高培训质量，扩大培训人数。 

四是发放乡村教师生活补助。集中连片特困县乡学校教

师 200 元／月、村学校教师 500 元／月、教学点教师 800 元／月；

国贫县和省贫县乡学校教师 200 元／月、村学校教师 400 元／

月、教学点教师 600 元／月；其他县区：乡学校教师 200 元／

月、村学校教师 300 元／月、教学点教师 500 元／月，各县（市

区）在严格落实上述标准的基础上，山区学校教师每人每月

再增发 -100 元生活补助，并依据偏远程度，实施进一步差异 



化农村教师生活补助制度。这此政策的实施，必将改善农村

办学条件，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，我们将持续向上级争取资

金和项目，加大我市教育事业投入，促进我市教育事业彻底

实现一体化、均衡化发展。 

最后，感谢您对财政工作的大力支持和关心，希望您以

后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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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大、政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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